
附件 2： 

华南理工大学资产经营公司因公临时出国（境）办理程序 
 

 

注：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1）涂颖文；工作职责：普通教工出国、项目派出；联系电话：87110595；邮箱地址： ywtu@scut.edu.cn。
（2）黄媛；工作职责：引进人才出国审批、学生出国审批以及各类赴港澳台审批；联系电话：87114111；邮箱地址：olina@scut.edu.cn；石琳；工作职责：

签证签注；联系电话：87110595；邮箱地址： scutio@163.com。（4）地址：五山校区南秀村博士后公寓 703 室。 

填写《资产经营公
司因公临时出国

（境）内部审批表》

•资产经营公司网站下载
区下载《资产经营公司
因公临时出国（境）内
部审批表》，如实填写。

资产经营公司内部
审批

•资产经营公司高管：经
总经理办公会决议通过，
报学校批准；

•资产经营公司其他员工：
经分管领导同意，报资
产经营公司党政领导批
准；

•所属企业人员：所属企
业总经理办公会通过，
报资产经营公司党政领
导批准；

•内部审批完成后，《资
产经营公司因公临时出
国（境）内部审批表》
交资产经营公司办公室
存档。

学校国际交流与合
作处

•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网站“出国出境—办事
程序”及“下载专区”
中下载相应的教工出国
（境）表格，如实填写。

学校审批程序及其
他外事相关手续

•根据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的程序指引，办理学校
审批及其他外事相关手
续。

出国（境）

•出行前通过单位内网、
公告栏等形式进行公示
3天以上。

回出国（境）后相
关手续

•根据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出具的报账许可证明、
出国（境）任务批件、
护照等证件复印件及费
用明细单据到本单位财
务部门报销；

•将出国（境）证照、出
国（境）小结交国际交
流处；

•回国（境）后7天内将
出访报告交资产经营公
司办公室；

•一个月内在单位内部公
示出访情况及出访报告。


